tR E TR ST A ST
1142 & %3773 % 3865

2} = ) b
v & " F
2\ 2.2 43
RELN ’H.‘q’}:\:/' = FF
T LT

FmAIE A BT R
FAFEAFFREA TR ETE S AR AREIIGEL? 270

=

J=4

kol

= 2RIREl ik z—F",- ,LJ AT

PP TP Em
3 2

A BE R A ATE W], 323,200 0 2 p A RI114#107 1

PIFHER o HFEJFE0FE 2L -

AR BFREITE L2091 RAEF I 1 e A2
71151’}1%'@‘455’

SRR R B

N jx;i’ljji—ﬁ’ﬁ—— T8 ¥ 1?;1—4U¢ o 12 Ag 2, 'ﬁt’"l%’ﬁ'i 1,323,200~ &
R AR B BE

S AEGS B EST o eARE Ao RTE 12,091 5 R4
TR FL 5 B -
t3 2wy

~AER T



=,

|

IR l‘m94ﬁ)§ o F 3 5130050 2 5 2

= (AFFEFITE ) - AL FRRIEARGT £ &

f@ira'f;HQ EPER F 8 A5 #12 27p F = 10p

Bz BOCE fem de s JLEEF o g B Bpsbl g 2d ;3

WHBEH R BB L TR 2 2AEENLEP

ﬂiﬁﬁ°ﬁ$ﬁéﬂiﬁﬁﬁ AL FRI T o AL
/

il =
EFE % 3861F & Foers A 0 pom At B AR P 2

R 2 p113E87 20p A= g vak 2 > PEix 1 3
SATE R (TR ) 85,000 0 RAk A lﬁ*llBﬁQ
100,000~ Hepa T AL 2114
E4721p ko fF T F 004,500~ - R ABIE 0 R
42 X 113F 127 14p 7+= > e 2 &7 Pﬁﬁlz 30 P 4
LRAEEF L RG  ERR2 ga‘;g—pf 2pko %413
T, 400711#;”3" o X R AL A AT ﬁME¢602,7
36~ » Ak REE o Bfs o A4 B4 21 PR R
B o Ty A Brg2 390 HfRUWA A k4 o A H
A5 1405 % 138 % D3R T uéf;fr,# AN NESEC R S

“n

FRE N2 ARAT > T RAZGEFFZ NG G REH
1 F0564,5007 0 Y 19K EEL R 12 ERIERT &
Bt 28,5697 o ik A2 HLT90E ~ F1T60E ¥ 1R
Lo R - A Mﬁ;» xﬁ«’% H«%P * 602, 736~ » ik A&
%184@%‘41%@& YR IR R B R T2 % 1318 B

R T\ﬁ*‘li—ﬁv?ﬁt’*?r'?@%ﬁéﬁﬁk ERRI



2 32 137,400~ » £ &HF 19 KEEHHIEFIE R
ﬂﬁﬁﬁﬁﬁ‘MwwHZ%hm$°ﬁ%W3H 2
‘/‘l‘]‘}?a" 1, 323, 205’“’5B%\"%}P‘ %j‘ﬁéuf’é&,L/ i {
 FiF E A F5%3E 2 A4 o (D2 B #I2, 091~
’%aﬁwﬁﬁﬁw-%%wz%JA@ﬁﬁﬁkgrocmﬁ

%%% FaE BT

(S SLakE &%aﬁ*m%’ﬁﬁﬂﬁﬁﬁl’ﬂmiﬁﬁ
2Fe RN G ERROM G RE LI RFELH
oo LG AR ER 1%74 SFEREY T AR A e A R A
PORRETUGEELA AR RIHEFIRGEFTE
FoLBRP HRE2HREEBERFL BB Y o Dok

x (-
oM BRFRERZ A NEEENLFEALIE S TY
$2 A0kl ARANLL G RGN BT E A2
FEAF o B2 FE A5 PA 0 BB YEF2LER 2
H6- B TAE S LRS00 G BB RI2ER
S FFI00R A FH AR g T Ao X HEF B YT R
WP EE O PR RFFALLE L BIP A dg T A UK
¥ 3% %i‘ﬁﬁ*%ﬁvf”‘jz\;ﬁ@&rj&i@, N

+‘§*

1 (TEARY > LHIEPERIEA ~ XAEY
*“f' ﬂfﬁﬁ:a% 20A B - e T p
109 R EF P F %9 EHALZ 97 %

A30]113#87 21p ¥ i Ak Line @ 3

By
‘)7‘\ ~
R
()

\?{}

o]

\gs\- =\
Ir [ e
TS e BE

e

-

e

o o W Yl R
on : .
4l ﬁf“]‘ Hi“"\"z\ﬁ‘
N+
&

@
/\ -
/|

oo T » 2P SY B, 0 Tyl

oo T2z madd R, (L¥wE%101F) »x h4

2 1% linet@ S A4 2 R A s B]13#91 120
E NI S e SR LA na“vm]a "OK, ~ Tx1h, (¥

L505-2TF ) » A¥ 2 A G2 hlZ Y (T3

b
i
mj



)M BARLCHRP rRL 2 ARk T ER
¢ Ly o P H TFideKI‘L/’?I‘/\’}%F:\LV
%%%1¥1’5HJMEp%ﬁfﬁ(%?,«ﬁU

OhRLAiE I ABHETEE Y 2 FSBOMVL’?ﬁw*#yll
JEIT ~10p 21 T 100,000~ » H4px T2 AL
pl&E1LY 422 114&47 21 p 2 > f# T 1 F£554,500~
(35 3% 1 85,000x (7+21/30) -100, 000=554,500) =& >
FHwARL R TR A R F2 Linet LB A% L4
(AF7EF20-2TF ) > A3 TR A 3407w A § 3L
inext & ¢ LM T 2 l‘ﬁﬁ,fﬁﬁ%%%ﬂﬁ%%ﬁ
TA1FZ A P EMERE BAFIRTR 52800 % 3T A

T FIEAT R RPAE PR BWAELERT
g@ﬁiﬁ?¥@&ﬁmwi,gﬁq&%$@lgﬁ&L%Om’
6T ¥

B 12 ¥R TRpE > F1EA GFL LD
FERELG S LE BEF FTEF 2R FI R FH
ZH0ppgEFREy o F IR F 1 IREFH2Z TR
gﬂaﬁ’ﬁﬁ¥kﬁw@41ﬁﬁf’¢%%%ﬁ%¥®
p S ERE NNV N ﬂiﬁ’£?§%@é¢ﬁﬂlﬁ3?’
FRIEF /22 T2 F o KAERIEE o 0B R
BUOFEER Y T TR R RS S 14510
FOAC > FATE ~ FITIE S F 1 IKREFEHFI2IEF 1R 2
P o er«ﬁ F gt L,,J»J.,{:’J s SRR E 2SS 2

DES L ERTE YRENEE S F FRE

Bl (3 3 ) dog 0 B 5N 5 DR

[E+(? +p F30)+12]x1/2 > ¢+ 7 § '

15 F &%) 101297 12p ¥ &4F 1010132304%» X
TR ABAA T VL FAEE ﬁ’@4@“%é}é‘

1415 % 178 04 T AR RE A2 FE R P FHRX



]

\Euzﬁ@’ﬁ% Ao 2k ﬂw~114&9 30 p i
Epd 0 FEEEL L @&(w' ¥59F ) v i
RS GRLEERE - REIFTLE D 21585,
00~ » H ABp A5 113£8720p 422 114£97 300 1+ - &

H

+\§\' i

Ao H EE
2 WAEHEFFIRA14E40 21p R 2P 1T RPEF G
o EF mwxﬂﬂd’vmﬂb’m<@¥#ﬂ¢$w

fﬂlfaﬂzu« FIEARZ R B 28,569~ (3]

: 85, 000x[ (8+2+30)+12 ]x1/2=28, 569) » BT Py e
(Mﬁ%%i@Euﬂ@%ﬂ’aémaAgﬂiﬂﬁw1%g-@@
AAP AT Efrie2 AL U A A2 3R L2 ?

i&Wﬁﬁ?Eﬁﬁf

™. —m
P
=
Tﬁr
]
/w
—i"
o
L

oy %

{ ,‘#E%" » R %1720 ~ %176

EY S el I S
—»'T}\IE"602 736~ > 3 w3 Hé"xi.&a{rﬁ— g2 ik
A2 Linedt LB ¥ & (LF &%%’425\31—35
F) o adstsrmd AALH (A HRE596F ) » Rk p
WO RTWREALKRIZEF cEVREAMNZFT I T E ML
A P N N S AR
FERFHL > 2 2 mFREPS
HaFp R R ML EHFRETY o R B2 FIT
6ik % 1m R T s famd Wi fi‘% 602, 736 ~ > & /% 7
¥ o

(B £ BI04 > 6K T > R PRt Rt
Sl B BB E AR BM S TR
PER G A B 1 B LA wg Ay HUIEH \

R SRS Y N T L EE & R E R

ﬁﬁ@ﬁ&&k&ﬂ%i&%ﬁ%ﬁ%ﬁi’ﬁlﬁ

o As

»%UE?‘vaﬂ : %72&‘ IFisETF P~ R
r?

f—
—
\m:
L‘?
3
o
uss
g
\_.
F
s
%
Y

jlrmL

4-\4'

ei
™}
.}:
‘t\ﬁ
10!

Ny
3
“m

[

v
Yo
EGIET TR

k~ ‘\‘It —,h

o
N \-\-—)‘;\
E’\
SN
([@p]
'-\

-]



PR I R 11 585,000 0 B K IEETA
5,800~ o & ﬁ»%‘ FEiilZ 0P 45 B4k 3 A
2 B ER TR "ws&?& (i“"’ré b 29F ) @ R 2K
FoR P E120 14p »= > F 2 REBRTUFERF B
REPRF#iE 2 B A % Rg (A% ?’—’r’é 37-38% ) > s R
gﬁﬁ@- IR REBRY O ESSENFOE21E IR T
* %@f ARE (W3 2 T PORET ) 137, 400
“ (= 7 0 45,800x3=137,400) > A FIAL 2 A ikj2EpFR
[ Ili(}%rr..m,{ §LpB~ R RF 1 B E B R 7215 % 138
SRR E D Ak 2 A T 137,400% > B Bt %
AV R ) ﬁ“gT*“ﬁ%»M 10T FEANE
BEEN RIS IR AR 2 F 1T REBAE Y B
& = i *“%éﬁmf-ﬂf%l§#ﬁ£7@¢$’%

o

.—\\

M ¥ 1 E 0 1 F69 LR R EA RGTHR A
;4;% ’

145 % 138 ~ % TiF % 1
\ \ ° FIE A A RN 3R
RS 130 EY ﬁ@;‘#ﬁw FREBE"2Z 22 AL
FOFLIZMAXGIHT N F 1IN TE’F?—APKEJI’]R&L'TB
4 g

w

%lﬁﬁﬁgﬁ’¥lﬁéé'¢tﬁf%
f‘é
<

FB AR AFHEN AR ST H T
REL 2 uwR R T EB2RI0IER S FF 5160
2% FHAL T %oﬁEﬁh*H&ﬁSB%ﬂ TG HE
1785000~ » HEF1i9k4 P HHIF 587,600 5 4%
23 113#127 30p Azdo B 4o 5 R 2 380 9 2 113#8
P20 2R E12229P FF > 242 2 10p > AR BHHEZ &
70 5 22,776~ (3-8 3% : 87,600x6%x(4+10+30)=22, 77
6) » A EFINKREEFHSIFERE > T3 RF 12,09

ARl
L2~ Fdf 0 B3 ﬁLﬁP“f” EL IR S SR
Aol R HBETE o REEGRpATREAELE P



T114#102 1p (R F37E %59F ) 4= #&3F & 1 F5%
MBI L > PR E F2200F R 158~ F2331F % 198 A= -
F203ER TR 0 B HTF o
Z%jﬁ@%iﬁﬁ’@ﬁﬂﬁﬂi%iﬁﬁﬁi@?@%i
EAS 4 541 4 o Eﬂ*ﬁ“ﬁgi:i# i AiEE Y p T4
ﬁmﬂlﬂ(i“' FH9F ) A= > B & 5593 1 1
Ao BRER1TOES1IE ~ $203FH T4 2 o ff%ﬂ B o
St TR RIETERTP RGN o RERp A
MHEAFEZEP F1421021p (RFFEFLIE ) 42 &
FEAS rwa@ﬁ,u,bz“igéwmm;iwﬁ‘$2%
f';?ﬁliﬁﬂ‘? ~ F203MER T o FEET PR o
Wﬁ%%:ﬁ%ﬁax%@%ﬁmiéﬁkw@@m%moxﬁé
B EREs > TRLE -
T~ SFP AT R RS BREFRE NI FRET I FHH4,
500~ > ¥ 19K EEHF1205 % 178
728,569~ > 2R ZHIT6MEF IR > G RER ARG
602 7367 » &% 1 (' 0 ] % T21% % IIEI;£A%L’ R
WmZARPEF 2P G2 38T 137,400~ » 12 F & Rk
ﬁ.:fxfjl 323,200~ > 2 p114&10% 1p 2 W P ok » 3%&
£ 415 5/”‘%”?' Ao MR RS 1IRKREEFIIEF]
R RS 119k 412,0915 0 353 32d - B A
?°*@%%i¢$§@%ﬁ“~%%£%%%$§i%i
LA > RLEHLEH > AT RE B R

(‘F‘}

'"'T?Vi ;F ]l\ ’ i—‘-’}/f-

I ARGREFERE AL (TF1) 2877 P S
(1) pepralid2 3nsm o w%%i4iwmﬂ’kﬁm
iﬁ%iiﬁ’i%ﬁ%ﬁﬁﬁtﬁws&ﬁﬁo

AN APREHC R ARHRIE S E P 2R TR E
Tp o EFEMEEERATIELEET 42 BE £ H iR - 2
NSRSV < o LI

Sl AERAZFEG RS EFREEE 155



B~ %440 ,;*f%vlié S R238 0 NFIFWE F38DIEF 13w R~
FT80%E » F|jiddrd <~ o

o Y 3 115 & 2 t 10 p

¥ P XA

Wb RGBRAIED o
ﬁr%ﬂ‘;‘dy‘#i P R ER20p poe AR I K o e
ERER N O ;frdﬁ - BRI FFSANT -
v = EY 2] 115 & 2 E 10 p

22 2> ol C ) I
27 ERw

»
\ I

GE

SmEL |7 P hR:RGpr Y &%
1 |tk feg* (A MF@R B 1 2E) 114#3% 12p 21,000~
2 |Fa2pr (3¢ BR2PHLGFF AF) 114#3% 12p 204, 292~
3 |kirmFr (A3 it EdAad) 114#3% 12p 107,100~
4 | Afx1sey 114#3* 13p 154, 878~
5 |54 (15 ki) 114# 37" & 75,000~
6 |y (HiFE114d) e taflx4 120~
T |F1i-HE *F 8,000~
8 |2* & % 7,751~
9 |FlEBWEK =2 3, 160~
10 |#8t 7 3 4,800~
11 | f g 2% =2 7,320~
12 |wiEret & ow =4 1,905~
13 |B11F 114#3725p 2,000~
14 | R A& 11437 13p 2,390~
15 |-k% (113#10* 211427 ) * 2,124~
16 |[&% (113&107 2114#27 ) LS 896 ~

B 602, 736 ~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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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386號
原      告  萬大衞  
訴訟代理人  林欣諺律師
被      告  統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柱雄  


訴訟代理人  鄧智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23,205元，及自民國114年10月1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提繳新臺幣12,091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323,20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2,09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當事人之不到場，可認為係因天災或其他正當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前條聲請，並延展辯論期日，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386條第2款定有明文。又審判長以職權所定之言詞辯論期日，非有重大理由法院不得變更或延展之，故當事人已受合法之通知後，雖聲請延展期日，然未經法院裁定准許前，仍須於原定日期到場，否則即為遲誤，法院自得許到場之當事人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此有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300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本院民國115年1月27日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被告訴訟代理人雖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委任狀、民事答辯狀，並陳稱：其於開庭前1日甫受委任，而開庭當日恰逢律師公會登錄，故先至公會辦理登錄事宜，且開庭途中皆有撥打電話，告知本院其遭遇交通事故一事，請再開辯論云云（見勞訴卷第117頁）。然被告訴訟代理人執行業務前本應先向律師公會辦妥登錄，本件定於115年1月27日上午10時開庭，其於開庭前始前往律師公會登錄，顯非正當理由；至於其聲稱於途中遭遇交通事故云云，全未舉證以為釋明，亦不足採信。故被告當日未到庭，並無正當理由可言，本件並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自無延展辯論期日之必要。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113年8月20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工地主任，每月工資新臺幣（下同）85,000元，然被告僅就113年9月、10日之工資給付100,000元，其餘工資全未給付，至114年4月21日止，積欠工資共554,500元。且原告在職期間，原告之父於113年12月14日死亡，但被告遲至同年12月30日始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導致原告無法請領喪葬津貼，受有137,400元之損害。又原告曾代被告墊付附表所示款項共602,736元，被告亦應返還。最後，被告於114年4月21日違法解僱原告，並辦理勞工保險之退保，其解僱不生效力。爰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並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請求給付工資554,500元，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給付資遣費28,569元，依民法第179條、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擇一判決命被告償還代墊費用602,736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擇一判決命被告賠償原告無法領取喪葬津貼給付之損害137,400元，再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12,091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323,20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12,091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辯以：原告是協力廠商，並非被告的員工，我們沒有簽立書面契約，也沒有任何契約關係。原告是直接跟業主聯繫，沒有跟被告聯繫，原告的報酬不是被告發的。被告只是為了讓原告可以領喪葬給付，才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等語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而按債權債務之主體，以締結契約之當事人為準，契約成立生效後，因契約所生之債權債務關係即存在於該締約之當事人間。而締約之當事人為何人，應以締約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作為判斷之標準，此有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100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又判斷勞動契約究竟存於何者間，仍應推求當事人真意及究係受何人指示而從屬服勞務，當事人間就勞動契約成立對象如有爭議，法院應綜合契約履行過程中，給付報酬義務人、受領勞務對象、對勞工實施指揮命令之人等一切事證加以判斷，此有臺灣高等法院 109年度重勞上字第9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查被告法定代理人於113年8月21日曾以通訊軟體Line傳訊予原告稱：「大衛好」，「謝謝你加入公司經營團隊」，「請協助發包事宜」，「建立好公司制度」（見勞訴卷第101頁），又原告之後曾以Line傳訊予被告法定代理人，催討113年9至12月份之薪資，被告法定代理人僅回稱「OK」、「約15」（見勞訴卷第25-27頁），未曾否認兩造間之僱傭契約（即勞動契約）關係，顯見原告已被納入被告之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且其工資均由被告發給，應認原告為被告所僱用之勞工，兩造間確有僱傭契約（即勞動契約）存在。被告臨訟辯稱：原告是協力廠商，並非被告之員工云云，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㈡查原告主張：兩造約定其每月工資85,000元，然被告僅就113年9月、10日之工資給付100,000元，其餘工資全未給付，自同年11月起至114年4月21日止，積欠工資共554,500元（計算式：85,000×（7+21/30）-100,000=554,500）等情，有其向被告法定代理人催討工資之Line訊息截圖在卷足參（見勞訴卷第25-27頁），被告法定代理人於起訴前未曾於Line訊息中爭執積欠之工資金額，且被告於訴訟中亦未就積欠工資之金額有何具體答辯，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本文、第1項本文規定，視同被告自認，應認原告主張屬實，其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工資554,500元，應屬有據。
　㈢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此際，應準用資遣費之規定，雇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30日內發給資遣費；而勞工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同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1/2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此觀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4項、第1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即明。所謂「以比例計給」，於未滿1年之畸零工作年資，以其實際工作日數分月、日換算成年之比例計算，所得之基數以分數（分子／分母）表示，其公式為：新制資遣基數=[年+(月+日÷30)÷12]×1/2，此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已改制為勞動部）101年9月12日勞動4字第1010132304號令意旨可參。查被告積欠上述工資超過半年，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確屬有據，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4年9月30日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在卷足憑（見勞訴卷第59頁），應認兩造間勞動契約已經原告合法終止。原告工資為每月工資85,000元，其在職期間為113年8月20日起至114年9月30日止。原告僅主張其年資計至被告114年4月21日將原告擅自退保時為止，年資以8個月又2日計，並無不合，則其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8,569元（計算式：85,000×[(8+2÷30)÷12]×1/2=28,569），亦屬有據。
　㈣按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或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或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其曾為被告代墊如附表所示之款項共602,736元，有原告付款之紀錄、其向被告法定代理人催款之Line訊息截圖在卷足憑（見勞訴卷第25、31-35頁），被告於訴訟中亦未爭執（見勞訴卷第96頁），視同自認，應認原告主張為真實。鑑於原告本為勞工，並無為被告代墊費用之義務，其為推進工程避免延宕，代墊該等費用，確實利於被告，且不違反被告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依上述無因管理之規定，被告應償還其費用。故原告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償還該等費用602,736元，確屬有據。
　㈤按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受僱於僱用5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投保單位違反勞工保險條例規定，未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應由投保單位依同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2款、第72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原告既受僱於被告，被告應於原告到職日即113年8月20日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其每月工資85,000元，應適用月投保薪資45,800元。然被告遲至同年12月30日始為原告加保，有原告之勞保異動資料在卷足憑（見勞訴卷第29頁）。而原告之父萬廸堤於同年12月14日死亡，有戶政事務所通報健保署跨機關服務送件單在卷足憑（見勞訴卷第37-38頁），當時原告若有加保勞工保險，依照勞工保險條例第62條第1款規定，本得領取喪葬津貼（即3個月份之平均月投保薪資）137,400元（計算式：45,800×3=137,400），然因被告未依法按時投保，以致原告無從領取，原告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137,400元，自屬有據。
　㈥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本國籍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7條第1項第1款、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雇主未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此有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查原告於113年8月20日到職，其每月工資85,000元，其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為87,600元，被告遲至113年12月30日起始開始為原告提繳，此前在113年8月20日至同年12月29日間，共4月又10日，被告應提繳之金額為22,776元（計算式：87,600×6％×(4+10÷30)=22,776），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僅請求提繳12,091元，亦無不合。
　㈦利息：
　⒈上述工資、資遣費，屬於有確定期限之給付，被告逾期已久，應負給付遲延責任，原告僅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0月1日（見勞訴卷第59頁）起，按週年利率5％計付遲延利息，核與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03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⒉就上述代墊之費用，依無因管理之規定，被告本應自原告支出時起加給利息。原告僅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0月1日（見勞訴卷第59頁）起，按週年利率5％計付利息，與民法第176條第1項、第203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⒊上述損害賠償，則屬於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0月1日（見勞訴卷第59頁）起，按週年利率5％計付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03條規定，確屬有據。
　㈧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出之書狀，均無從審酌。又被告聲請再開辯論，亦無必要。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請求給付工資554,500元，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給付資遣費28,569元，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償還代墊費用602,736元，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賠償無法領取喪葬津貼給付之損害137,400元，以上共請求被告給付1,323,205元，及自114年10月1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此外再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提繳勞工退休金12,091元，均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就上述償還代墊費用、賠償無法領取喪葬津貼之損害部分，既為選擇合併，其另依其他規定所為請求，均無庸審究。
五、本件係勞動事件，就原告（即勞工）之給付請求，為被告（即雇主）敗訴判決之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酌定相當之金額，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均認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第44條第1項、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沛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葉愷茹
附表
		編號

		項目

		原告墊付日期

		金額



		1

		放樣工程費用（付予陳詩翰即碩展工程行）

		114年3月12日

		21,000元



		2

		保全費用（付予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年3月12日

		204,292元



		3

		水泥砂費用（付予信江事業有限公司）

		114年3月12日

		107,100元



		4

		基樁工程費用

		114年3月13日

		154,878元



		5

		房租（付予徐瑋煒）

		114年3月間

		75,000元



		6

		匯款手續費（上述1至4）

		同上述1至4

		120元



		7

		開工花圈

		不詳

		8,000元



		8

		零用金

		不詳

		7,751元



		9

		列表機墨水

		不詳

		3,160元



		10

		網路費

		不詳

		4,800元



		11

		租屋管理費

		不詳

		7,320元



		12

		世運帆布費用

		不詳

		1,905元



		13

		點工工資

		114年3月5日

		2,000元



		14

		廠商代墊款

		114年3月13日

		2,390元



		15

		水費（113年10月至114年2月）

		不詳

		2,124元



		16

		電費（113年10月至114年2月）

		不詳

		896元



		總額

		


		


		602,736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386號

原      告  萬大衞  

訴訟代理人  林欣諺律師

被      告  統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柱雄  



訴訟代理人  鄧智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23,205元，及自民國114年10月1

    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提繳新臺幣12,091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323,205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2,091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當事人之不到場，可認為

    係因天災或其他正當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前條聲請，

    並延展辯論期日，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386條

    第2款定有明文。又審判長以職權所定之言詞辯論期日，非

    有重大理由法院不得變更或延展之，故當事人已受合法之通

    知後，雖聲請延展期日，然未經法院裁定准許前，仍須於原

    定日期到場，否則即為遲誤，法院自得許到場之當事人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此有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300號民事判

    決意旨可參。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本院民國115年1月27日

    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

    決。被告訴訟代理人雖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委任狀、民事

    答辯狀，並陳稱：其於開庭前1日甫受委任，而開庭當日恰

    逢律師公會登錄，故先至公會辦理登錄事宜，且開庭途中皆

    有撥打電話，告知本院其遭遇交通事故一事，請再開辯論云

    云（見勞訴卷第117頁）。然被告訴訟代理人執行業務前本

    應先向律師公會辦妥登錄，本件定於115年1月27日上午10時

    開庭，其於開庭前始前往律師公會登錄，顯非正當理由；至

    於其聲稱於途中遭遇交通事故云云，全未舉證以為釋明，亦

    不足採信。故被告當日未到庭，並無正當理由可言，本件並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自無延展辯論期日之

    必要。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113年8月20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工地主

    任，每月工資新臺幣（下同）85,000元，然被告僅就113年9

    月、10日之工資給付100,000元，其餘工資全未給付，至114

    年4月21日止，積欠工資共554,500元。且原告在職期間，原

    告之父於113年12月14日死亡，但被告遲至同年12月30日始

    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導致原告無法請領喪葬津貼，受有13

    7,400元之損害。又原告曾代被告墊付附表所示款項共602,7

    36元，被告亦應返還。最後，被告於114年4月21日違法解僱

    原告，並辦理勞工保險之退保，其解僱不生效力。爰依勞動

    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終止

    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並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請求給付

    工資554,500元，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

    給付資遣費28,569元，依民法第179條、第176條第1項規定

    ，請求擇一判決命被告償還代墊費用602,736元，依民法第1

    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後段規

    定，請求擇一判決命被告賠償原告無法領取喪葬津貼給付之

    損害137,400元，再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

    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12,091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

    付原告1,323,20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12,091元至原

    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㈢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辯以：原告是協力廠商，並非被告的員工，我們沒有簽

    立書面契約，也沒有任何契約關係。原告是直接跟業主聯繫

    ，沒有跟被告聯繫，原告的報酬不是被告發的。被告只是為

    了讓原告可以領喪葬給付，才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等語等語

    ，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

    。而按債權債務之主體，以締結契約之當事人為準，契約成

    立生效後，因契約所生之債權債務關係即存在於該締約之當

    事人間。而締約之當事人為何人，應以締約當時之事實及其

    他一切證據資料作為判斷之標準，此有最高法院112年度台

    上字第1100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又判斷勞動契約究竟存於

    何者間，仍應推求當事人真意及究係受何人指示而從屬服勞

    務，當事人間就勞動契約成立對象如有爭議，法院應綜合契

    約履行過程中，給付報酬義務人、受領勞務對象、對勞工實

    施指揮命令之人等一切事證加以判斷，此有臺灣高等法院 1

    09年度重勞上字第9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查被告法定代理

    人於113年8月21日曾以通訊軟體Line傳訊予原告稱：「大衛

    好」，「謝謝你加入公司經營團隊」，「請協助發包事宜」

    ，「建立好公司制度」（見勞訴卷第101頁），又原告之後

    曾以Line傳訊予被告法定代理人，催討113年9至12月份之薪

    資，被告法定代理人僅回稱「OK」、「約15」（見勞訴卷第

    25-27頁），未曾否認兩造間之僱傭契約（即勞動契約）關

    係，顯見原告已被納入被告之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

    於分工合作狀態，且其工資均由被告發給，應認原告為被告

    所僱用之勞工，兩造間確有僱傭契約（即勞動契約）存在。

    被告臨訟辯稱：原告是協力廠商，並非被告之員工云云，顯

    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㈡查原告主張：兩造約定其每月工資85,000元，然被告僅就113

    年9月、10日之工資給付100,000元，其餘工資全未給付，自

    同年11月起至114年4月21日止，積欠工資共554,500元（計

    算式：85,000×（7+21/30）-100,000=554,500）等情，有其

    向被告法定代理人催討工資之Line訊息截圖在卷足參（見勞

    訴卷第25-27頁），被告法定代理人於起訴前未曾於Line訊

    息中爭執積欠之工資金額，且被告於訴訟中亦未就積欠工資

    之金額有何具體答辯，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本文、第

    1項本文規定，視同被告自認，應認原告主張屬實，其依兩

    造間勞動契約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工資554,500元，應屬有

    據。

　㈢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

    勞動契約；此際，應準用資遣費之規定，雇主應於終止勞動

    契約30日內發給資遣費；而勞工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

    金制度者，其適用同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

    基準法第1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

    每滿1年發給1/2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

    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此觀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

    第5款、第4項、第1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

    即明。所謂「以比例計給」，於未滿1年之畸零工作年資，

    以其實際工作日數分月、日換算成年之比例計算，所得之基

    數以分數（分子／分母）表示，其公式為：新制資遣基數=[

    年+(月+日÷30)÷12]×1/2，此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已改

    制為勞動部）101年9月12日勞動4字第1010132304號令意旨

    可參。查被告積欠上述工資超過半年，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

    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終止勞動契約

    之意思表示，確屬有據，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4年9月30日送

    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在卷足憑（見勞訴卷第59頁），應認兩

    造間勞動契約已經原告合法終止。原告工資為每月工資85,0

    00元，其在職期間為113年8月20日起至114年9月30日止。原

    告僅主張其年資計至被告114年4月21日將原告擅自退保時為

    止，年資以8個月又2日計，並無不合，則其依勞工退休金條

    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8,569元（計算

    式：85,000×[(8+2÷30)÷12]×1/2=28,569），亦屬有據。

　㈣按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依

    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管

    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

    ，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或受

    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或清

    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72條、第176條

    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其曾為被告代墊如附表所示之

    款項共602,736元，有原告付款之紀錄、其向被告法定代理

    人催款之Line訊息截圖在卷足憑（見勞訴卷第25、31-35頁

    ），被告於訴訟中亦未爭執（見勞訴卷第96頁），視同自認

    ，應認原告主張為真實。鑑於原告本為勞工，並無為被告代

    墊費用之義務，其為推進工程避免延宕，代墊該等費用，確

    實利於被告，且不違反被告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依上述

    無因管理之規定，被告應償還其費用。故原告依民法第176

    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償還該等費用602,736元，確屬有據

    。

　㈤按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受僱於僱用5人以上公司、行號

    之員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

    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投保單位違反勞工保險條例規

    定，未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

    ，應由投保單位依同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勞工保險

    條例第6條第1項第2款、第72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原告既

    受僱於被告，被告應於原告到職日即113年8月20日為原告投

    保勞工保險，其每月工資85,000元，應適用月投保薪資45,8

    00元。然被告遲至同年12月30日始為原告加保，有原告之勞

    保異動資料在卷足憑（見勞訴卷第29頁）。而原告之父萬廸

    堤於同年12月14日死亡，有戶政事務所通報健保署跨機關服

    務送件單在卷足憑（見勞訴卷第37-38頁），當時原告若有

    加保勞工保險，依照勞工保險條例第62條第1款規定，本得

    領取喪葬津貼（即3個月份之平均月投保薪資）137,400元（

    計算式：45,800×3=137,400），然因被告未依法按時投保，

    以致原告無從領取，原告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後段

    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137,400元，自屬有據。

　㈥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

    儲存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

    應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本國籍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

    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

    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7條第1項

    第1款、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雇主未按月提繳或足額提

    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

    ，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

    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

    專戶，以回復原狀，此有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

    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查原告於113年8月20日到職，其每月工

    資85,000元，其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為87,600元，被告遲

    至113年12月30日起始開始為原告提繳，此前在113年8月20

    日至同年12月29日間，共4月又10日，被告應提繳之金額為2

    2,776元（計算式：87,600×6％×(4+10÷30)=22,776），原告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僅請求提繳12,091元，亦無

    不合。

　㈦利息：

　⒈上述工資、資遣費，屬於有確定期限之給付，被告逾期已久

    ，應負給付遲延責任，原告僅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

    114年10月1日（見勞訴卷第59頁）起，按週年利率5％計付遲

    延利息，核與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0

    3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⒉就上述代墊之費用，依無因管理之規定，被告本應自原告支

    出時起加給利息。原告僅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

    年10月1日（見勞訴卷第59頁）起，按週年利率5％計付利息

    ，與民法第176條第1項、第203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⒊上述損害賠償，則屬於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原告請求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0月1日（見勞訴卷第59頁）起，按

    週年利率5％計付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

    條第1項本文、第203條規定，確屬有據。

　㈧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出之書狀，均無從審酌。又被告

    聲請再開辯論，亦無必要。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請求給付工資554,

    500元，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給付資遣

    費28,569元，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償還代墊費用

    602,736元，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賠

    償無法領取喪葬津貼給付之損害137,400元，以上共請求被

    告給付1,323,205元，及自114年10月1日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此外再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提繳勞工退休金12,091元，均有理由，應予准

    許。又原告就上述償還代墊費用、賠償無法領取喪葬津貼之

    損害部分，既為選擇合併，其另依其他規定所為請求，均無

    庸審究。

五、本件係勞動事件，就原告（即勞工）之給付請求，為被告（

    即雇主）敗訴判決之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酌定

    相當之金額，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均認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

    段、第44條第1項、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沛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葉愷茹

附表

編號 項目 原告墊付日期 金額 1 放樣工程費用（付予陳詩翰即碩展工程行） 114年3月12日 21,000元 2 保全費用（付予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年3月12日 204,292元 3 水泥砂費用（付予信江事業有限公司） 114年3月12日 107,100元 4 基樁工程費用 114年3月13日 154,878元 5 房租（付予徐瑋煒） 114年3月間 75,000元 6 匯款手續費（上述1至4） 同上述1至4 120元 7 開工花圈 不詳 8,000元 8 零用金 不詳 7,751元 9 列表機墨水 不詳 3,160元 10 網路費 不詳 4,800元 11 租屋管理費 不詳 7,320元 12 世運帆布費用 不詳 1,905元 13 點工工資 114年3月5日 2,000元 14 廠商代墊款 114年3月13日 2,390元 15 水費（113年10月至114年2月） 不詳 2,124元 16 電費（113年10月至114年2月） 不詳 896元 總額   602,736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386號
原      告  萬大衞  
訴訟代理人  林欣諺律師
被      告  統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柱雄  


訴訟代理人  鄧智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23,205元，及自民國114年10月1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提繳新臺幣12,091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323,20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2,09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當事人之不到場，可認為係因天災或其他正當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前條聲請，並延展辯論期日，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386條第2款定有明文。又審判長以職權所定之言詞辯論期日，非有重大理由法院不得變更或延展之，故當事人已受合法之通知後，雖聲請延展期日，然未經法院裁定准許前，仍須於原定日期到場，否則即為遲誤，法院自得許到場之當事人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此有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300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本院民國115年1月27日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被告訴訟代理人雖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委任狀、民事答辯狀，並陳稱：其於開庭前1日甫受委任，而開庭當日恰逢律師公會登錄，故先至公會辦理登錄事宜，且開庭途中皆有撥打電話，告知本院其遭遇交通事故一事，請再開辯論云云（見勞訴卷第117頁）。然被告訴訟代理人執行業務前本應先向律師公會辦妥登錄，本件定於115年1月27日上午10時開庭，其於開庭前始前往律師公會登錄，顯非正當理由；至於其聲稱於途中遭遇交通事故云云，全未舉證以為釋明，亦不足採信。故被告當日未到庭，並無正當理由可言，本件並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自無延展辯論期日之必要。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113年8月20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工地主任，每月工資新臺幣（下同）85,000元，然被告僅就113年9月、10日之工資給付100,000元，其餘工資全未給付，至114年4月21日止，積欠工資共554,500元。且原告在職期間，原告之父於113年12月14日死亡，但被告遲至同年12月30日始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導致原告無法請領喪葬津貼，受有137,400元之損害。又原告曾代被告墊付附表所示款項共602,736元，被告亦應返還。最後，被告於114年4月21日違法解僱原告，並辦理勞工保險之退保，其解僱不生效力。爰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並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請求給付工資554,500元，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給付資遣費28,569元，依民法第179條、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擇一判決命被告償還代墊費用602,736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擇一判決命被告賠償原告無法領取喪葬津貼給付之損害137,400元，再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12,091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323,20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12,091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辯以：原告是協力廠商，並非被告的員工，我們沒有簽立書面契約，也沒有任何契約關係。原告是直接跟業主聯繫，沒有跟被告聯繫，原告的報酬不是被告發的。被告只是為了讓原告可以領喪葬給付，才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等語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而按債權債務之主體，以締結契約之當事人為準，契約成立生效後，因契約所生之債權債務關係即存在於該締約之當事人間。而締約之當事人為何人，應以締約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作為判斷之標準，此有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100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又判斷勞動契約究竟存於何者間，仍應推求當事人真意及究係受何人指示而從屬服勞務，當事人間就勞動契約成立對象如有爭議，法院應綜合契約履行過程中，給付報酬義務人、受領勞務對象、對勞工實施指揮命令之人等一切事證加以判斷，此有臺灣高等法院 109年度重勞上字第9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查被告法定代理人於113年8月21日曾以通訊軟體Line傳訊予原告稱：「大衛好」，「謝謝你加入公司經營團隊」，「請協助發包事宜」，「建立好公司制度」（見勞訴卷第101頁），又原告之後曾以Line傳訊予被告法定代理人，催討113年9至12月份之薪資，被告法定代理人僅回稱「OK」、「約15」（見勞訴卷第25-27頁），未曾否認兩造間之僱傭契約（即勞動契約）關係，顯見原告已被納入被告之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且其工資均由被告發給，應認原告為被告所僱用之勞工，兩造間確有僱傭契約（即勞動契約）存在。被告臨訟辯稱：原告是協力廠商，並非被告之員工云云，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㈡查原告主張：兩造約定其每月工資85,000元，然被告僅就113年9月、10日之工資給付100,000元，其餘工資全未給付，自同年11月起至114年4月21日止，積欠工資共554,500元（計算式：85,000×（7+21/30）-100,000=554,500）等情，有其向被告法定代理人催討工資之Line訊息截圖在卷足參（見勞訴卷第25-27頁），被告法定代理人於起訴前未曾於Line訊息中爭執積欠之工資金額，且被告於訴訟中亦未就積欠工資之金額有何具體答辯，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本文、第1項本文規定，視同被告自認，應認原告主張屬實，其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工資554,500元，應屬有據。
　㈢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此際，應準用資遣費之規定，雇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30日內發給資遣費；而勞工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同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1/2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此觀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4項、第1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即明。所謂「以比例計給」，於未滿1年之畸零工作年資，以其實際工作日數分月、日換算成年之比例計算，所得之基數以分數（分子／分母）表示，其公式為：新制資遣基數=[年+(月+日÷30)÷12]×1/2，此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已改制為勞動部）101年9月12日勞動4字第1010132304號令意旨可參。查被告積欠上述工資超過半年，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確屬有據，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4年9月30日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在卷足憑（見勞訴卷第59頁），應認兩造間勞動契約已經原告合法終止。原告工資為每月工資85,000元，其在職期間為113年8月20日起至114年9月30日止。原告僅主張其年資計至被告114年4月21日將原告擅自退保時為止，年資以8個月又2日計，並無不合，則其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8,569元（計算式：85,000×[(8+2÷30)÷12]×1/2=28,569），亦屬有據。
　㈣按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或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或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其曾為被告代墊如附表所示之款項共602,736元，有原告付款之紀錄、其向被告法定代理人催款之Line訊息截圖在卷足憑（見勞訴卷第25、31-35頁），被告於訴訟中亦未爭執（見勞訴卷第96頁），視同自認，應認原告主張為真實。鑑於原告本為勞工，並無為被告代墊費用之義務，其為推進工程避免延宕，代墊該等費用，確實利於被告，且不違反被告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依上述無因管理之規定，被告應償還其費用。故原告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償還該等費用602,736元，確屬有據。
　㈤按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受僱於僱用5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投保單位違反勞工保險條例規定，未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應由投保單位依同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2款、第72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原告既受僱於被告，被告應於原告到職日即113年8月20日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其每月工資85,000元，應適用月投保薪資45,800元。然被告遲至同年12月30日始為原告加保，有原告之勞保異動資料在卷足憑（見勞訴卷第29頁）。而原告之父萬廸堤於同年12月14日死亡，有戶政事務所通報健保署跨機關服務送件單在卷足憑（見勞訴卷第37-38頁），當時原告若有加保勞工保險，依照勞工保險條例第62條第1款規定，本得領取喪葬津貼（即3個月份之平均月投保薪資）137,400元（計算式：45,800×3=137,400），然因被告未依法按時投保，以致原告無從領取，原告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137,400元，自屬有據。
　㈥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本國籍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7條第1項第1款、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雇主未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此有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查原告於113年8月20日到職，其每月工資85,000元，其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為87,600元，被告遲至113年12月30日起始開始為原告提繳，此前在113年8月20日至同年12月29日間，共4月又10日，被告應提繳之金額為22,776元（計算式：87,600×6％×(4+10÷30)=22,776），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僅請求提繳12,091元，亦無不合。
　㈦利息：
　⒈上述工資、資遣費，屬於有確定期限之給付，被告逾期已久，應負給付遲延責任，原告僅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0月1日（見勞訴卷第59頁）起，按週年利率5％計付遲延利息，核與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03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⒉就上述代墊之費用，依無因管理之規定，被告本應自原告支出時起加給利息。原告僅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0月1日（見勞訴卷第59頁）起，按週年利率5％計付利息，與民法第176條第1項、第203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⒊上述損害賠償，則屬於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0月1日（見勞訴卷第59頁）起，按週年利率5％計付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03條規定，確屬有據。
　㈧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出之書狀，均無從審酌。又被告聲請再開辯論，亦無必要。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請求給付工資554,500元，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給付資遣費28,569元，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償還代墊費用602,736元，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賠償無法領取喪葬津貼給付之損害137,400元，以上共請求被告給付1,323,205元，及自114年10月1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此外再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提繳勞工退休金12,091元，均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就上述償還代墊費用、賠償無法領取喪葬津貼之損害部分，既為選擇合併，其另依其他規定所為請求，均無庸審究。
五、本件係勞動事件，就原告（即勞工）之給付請求，為被告（即雇主）敗訴判決之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酌定相當之金額，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均認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第44條第1項、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沛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葉愷茹
附表
		編號

		項目

		原告墊付日期

		金額



		1

		放樣工程費用（付予陳詩翰即碩展工程行）

		114年3月12日

		21,000元



		2

		保全費用（付予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年3月12日

		204,292元



		3

		水泥砂費用（付予信江事業有限公司）

		114年3月12日

		107,100元



		4

		基樁工程費用

		114年3月13日

		154,878元



		5

		房租（付予徐瑋煒）

		114年3月間

		75,000元



		6

		匯款手續費（上述1至4）

		同上述1至4

		120元



		7

		開工花圈

		不詳

		8,000元



		8

		零用金

		不詳

		7,751元



		9

		列表機墨水

		不詳

		3,160元



		10

		網路費

		不詳

		4,800元



		11

		租屋管理費

		不詳

		7,320元



		12

		世運帆布費用

		不詳

		1,905元



		13

		點工工資

		114年3月5日

		2,000元



		14

		廠商代墊款

		114年3月13日

		2,390元



		15

		水費（113年10月至114年2月）

		不詳

		2,124元



		16

		電費（113年10月至114年2月）

		不詳

		896元



		總額

		


		


		602,736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386號

原      告  萬大衞  

訴訟代理人  林欣諺律師

被      告  統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柱雄  



訴訟代理人  鄧智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23,205元，及自民國114年10月1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提繳新臺幣12,091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323,20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2,09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當事人之不到場，可認為係因天災或其他正當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前條聲請，並延展辯論期日，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386條第2款定有明文。又審判長以職權所定之言詞辯論期日，非有重大理由法院不得變更或延展之，故當事人已受合法之通知後，雖聲請延展期日，然未經法院裁定准許前，仍須於原定日期到場，否則即為遲誤，法院自得許到場之當事人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此有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300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本院民國115年1月27日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被告訴訟代理人雖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委任狀、民事答辯狀，並陳稱：其於開庭前1日甫受委任，而開庭當日恰逢律師公會登錄，故先至公會辦理登錄事宜，且開庭途中皆有撥打電話，告知本院其遭遇交通事故一事，請再開辯論云云（見勞訴卷第117頁）。然被告訴訟代理人執行業務前本應先向律師公會辦妥登錄，本件定於115年1月27日上午10時開庭，其於開庭前始前往律師公會登錄，顯非正當理由；至於其聲稱於途中遭遇交通事故云云，全未舉證以為釋明，亦不足採信。故被告當日未到庭，並無正當理由可言，本件並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自無延展辯論期日之必要。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113年8月20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工地主任，每月工資新臺幣（下同）85,000元，然被告僅就113年9月、10日之工資給付100,000元，其餘工資全未給付，至114年4月21日止，積欠工資共554,500元。且原告在職期間，原告之父於113年12月14日死亡，但被告遲至同年12月30日始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導致原告無法請領喪葬津貼，受有137,400元之損害。又原告曾代被告墊付附表所示款項共602,736元，被告亦應返還。最後，被告於114年4月21日違法解僱原告，並辦理勞工保險之退保，其解僱不生效力。爰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並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請求給付工資554,500元，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給付資遣費28,569元，依民法第179條、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擇一判決命被告償還代墊費用602,736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擇一判決命被告賠償原告無法領取喪葬津貼給付之損害137,400元，再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12,091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323,20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12,091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辯以：原告是協力廠商，並非被告的員工，我們沒有簽立書面契約，也沒有任何契約關係。原告是直接跟業主聯繫，沒有跟被告聯繫，原告的報酬不是被告發的。被告只是為了讓原告可以領喪葬給付，才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等語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而按債權債務之主體，以締結契約之當事人為準，契約成立生效後，因契約所生之債權債務關係即存在於該締約之當事人間。而締約之當事人為何人，應以締約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作為判斷之標準，此有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100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又判斷勞動契約究竟存於何者間，仍應推求當事人真意及究係受何人指示而從屬服勞務，當事人間就勞動契約成立對象如有爭議，法院應綜合契約履行過程中，給付報酬義務人、受領勞務對象、對勞工實施指揮命令之人等一切事證加以判斷，此有臺灣高等法院 109年度重勞上字第9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查被告法定代理人於113年8月21日曾以通訊軟體Line傳訊予原告稱：「大衛好」，「謝謝你加入公司經營團隊」，「請協助發包事宜」，「建立好公司制度」（見勞訴卷第101頁），又原告之後曾以Line傳訊予被告法定代理人，催討113年9至12月份之薪資，被告法定代理人僅回稱「OK」、「約15」（見勞訴卷第25-27頁），未曾否認兩造間之僱傭契約（即勞動契約）關係，顯見原告已被納入被告之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且其工資均由被告發給，應認原告為被告所僱用之勞工，兩造間確有僱傭契約（即勞動契約）存在。被告臨訟辯稱：原告是協力廠商，並非被告之員工云云，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㈡查原告主張：兩造約定其每月工資85,000元，然被告僅就113年9月、10日之工資給付100,000元，其餘工資全未給付，自同年11月起至114年4月21日止，積欠工資共554,500元（計算式：85,000×（7+21/30）-100,000=554,500）等情，有其向被告法定代理人催討工資之Line訊息截圖在卷足參（見勞訴卷第25-27頁），被告法定代理人於起訴前未曾於Line訊息中爭執積欠之工資金額，且被告於訴訟中亦未就積欠工資之金額有何具體答辯，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本文、第1項本文規定，視同被告自認，應認原告主張屬實，其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工資554,500元，應屬有據。

　㈢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此際，應準用資遣費之規定，雇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30日內發給資遣費；而勞工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同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1/2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此觀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4項、第1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即明。所謂「以比例計給」，於未滿1年之畸零工作年資，以其實際工作日數分月、日換算成年之比例計算，所得之基數以分數（分子／分母）表示，其公式為：新制資遣基數=[年+(月+日÷30)÷12]×1/2，此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已改制為勞動部）101年9月12日勞動4字第1010132304號令意旨可參。查被告積欠上述工資超過半年，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確屬有據，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4年9月30日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在卷足憑（見勞訴卷第59頁），應認兩造間勞動契約已經原告合法終止。原告工資為每月工資85,000元，其在職期間為113年8月20日起至114年9月30日止。原告僅主張其年資計至被告114年4月21日將原告擅自退保時為止，年資以8個月又2日計，並無不合，則其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8,569元（計算式：85,000×[(8+2÷30)÷12]×1/2=28,569），亦屬有據。

　㈣按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或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或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72條、第176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其曾為被告代墊如附表所示之款項共602,736元，有原告付款之紀錄、其向被告法定代理人催款之Line訊息截圖在卷足憑（見勞訴卷第25、31-35頁），被告於訴訟中亦未爭執（見勞訴卷第96頁），視同自認，應認原告主張為真實。鑑於原告本為勞工，並無為被告代墊費用之義務，其為推進工程避免延宕，代墊該等費用，確實利於被告，且不違反被告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依上述無因管理之規定，被告應償還其費用。故原告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償還該等費用602,736元，確屬有據。

　㈤按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受僱於僱用5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投保單位違反勞工保險條例規定，未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應由投保單位依同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2款、第72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原告既受僱於被告，被告應於原告到職日即113年8月20日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其每月工資85,000元，應適用月投保薪資45,800元。然被告遲至同年12月30日始為原告加保，有原告之勞保異動資料在卷足憑（見勞訴卷第29頁）。而原告之父萬廸堤於同年12月14日死亡，有戶政事務所通報健保署跨機關服務送件單在卷足憑（見勞訴卷第37-38頁），當時原告若有加保勞工保險，依照勞工保險條例第62條第1款規定，本得領取喪葬津貼（即3個月份之平均月投保薪資）137,400元（計算式：45,800×3=137,400），然因被告未依法按時投保，以致原告無從領取，原告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137,400元，自屬有據。

　㈥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本國籍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7條第1項第1款、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雇主未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此有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查原告於113年8月20日到職，其每月工資85,000元，其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為87,600元，被告遲至113年12月30日起始開始為原告提繳，此前在113年8月20日至同年12月29日間，共4月又10日，被告應提繳之金額為22,776元（計算式：87,600×6％×(4+10÷30)=22,776），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僅請求提繳12,091元，亦無不合。

　㈦利息：

　⒈上述工資、資遣費，屬於有確定期限之給付，被告逾期已久，應負給付遲延責任，原告僅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0月1日（見勞訴卷第59頁）起，按週年利率5％計付遲延利息，核與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03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⒉就上述代墊之費用，依無因管理之規定，被告本應自原告支出時起加給利息。原告僅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0月1日（見勞訴卷第59頁）起，按週年利率5％計付利息，與民法第176條第1項、第203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⒊上述損害賠償，則屬於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0月1日（見勞訴卷第59頁）起，按週年利率5％計付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03條規定，確屬有據。

　㈧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出之書狀，均無從審酌。又被告聲請再開辯論，亦無必要。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請求給付工資554,500元，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給付資遣費28,569元，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償還代墊費用602,736元，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賠償無法領取喪葬津貼給付之損害137,400元，以上共請求被告給付1,323,205元，及自114年10月1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此外再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提繳勞工退休金12,091元，均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就上述償還代墊費用、賠償無法領取喪葬津貼之損害部分，既為選擇合併，其另依其他規定所為請求，均無庸審究。

五、本件係勞動事件，就原告（即勞工）之給付請求，為被告（即雇主）敗訴判決之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酌定相當之金額，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均認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第44條第1項、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沛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葉愷茹

附表

編號 項目 原告墊付日期 金額 1 放樣工程費用（付予陳詩翰即碩展工程行） 114年3月12日 21,000元 2 保全費用（付予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年3月12日 204,292元 3 水泥砂費用（付予信江事業有限公司） 114年3月12日 107,100元 4 基樁工程費用 114年3月13日 154,878元 5 房租（付予徐瑋煒） 114年3月間 75,000元 6 匯款手續費（上述1至4） 同上述1至4 120元 7 開工花圈 不詳 8,000元 8 零用金 不詳 7,751元 9 列表機墨水 不詳 3,160元 10 網路費 不詳 4,800元 11 租屋管理費 不詳 7,320元 12 世運帆布費用 不詳 1,905元 13 點工工資 114年3月5日 2,000元 14 廠商代墊款 114年3月13日 2,390元 15 水費（113年10月至114年2月） 不詳 2,124元 16 電費（113年10月至114年2月） 不詳 896元 總額   602,736元 





